未来教育学院研究生学术创新奖
评选细则（试行）

为做好研究生学术创新奖评选工作，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暂行办法》，学院制定本细则。
一、评选对象
1.未来教育学院负责招生、培养的各类型研究生（学籍在学院），包括在读生、已经毕业不超过两年的研究生（2023年6月及以后毕业），不包括在职攻读研究生的本校教职工。
2.在同一个学段内（攻读硕士或博士期间），已经获得过“研究生学术创新奖”一等奖、二等奖的人员，不得再次参评。
二、评选条件
获奖者需在上一学年内，以北京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、以主要完成人身份正式取得优秀学术创新成果，成果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：学术论文、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学术专著、译著、古籍整理、调研或咨询报告、案例分析、实践或艺术作品、社会服务等。
在上一个学年内，在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道德品质、科学精神、诚实守信、遵纪守法等方面有不良记录，以及因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处分的研究生，一律不得作为获奖人。
三、评选程序
1.教务部发布评选通知，明确本年度评选的一等奖、二等奖名额和特等奖推荐限额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未来教育学院组建评审组，评审组由3-5位专任教师组成，参评人直系亲属、导师回避。
3.学院按照申请人得分进行排序，按由高到低的顺序取至一等奖、二等奖总名额限定的人数，并在一等奖中按由高到低的顺序取至特等奖推荐限额的人数。
4.评审结果在学院内进行公示5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确定获奖人选，并组织学生填写《培养单位获奖人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5）。
四、其他
1.本办法中的“主要完成人”指以下情况之一：研究生本人署名为第一完成人；本校教师为第一完成人、研究生本人为第二完成人；本校教师为第一完成人、研究生本人为通讯完成人。
2.如成果参评人的成果署名是笔名，须由导师和学术机构负责人予以签字确认。
3.对于多人为共同第一作者完成的成果，只能由其中一人以主要完成人申报，且参评人需征得其他第一作者的签字同意，并注明各个第一作者的贡献比例。当其他第一作者在同年度或其他年度参评时，该比例不得调整。
4.获奖后被发现申报中存在弄虚作假、违反学术道德等行为的，按照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奖暂行办法》和其他相关管理规定严肃处理。
5.本细则由未来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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